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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
夫妻权力问题是婚姻家庭研究的一个核心内

容，不仅直接体现夫妻间互动联系的模式，也反映出

配偶双方的角色分工和家庭地位。美国家庭社会学
家 J.罗斯.埃什尔曼在《家庭导论》中将夫妻权力定
义为“夫妇各自的能力的相互影响，衡量权力一般以
谁来做决定和谁来执行决定为尺度”。[1]郑桂珍的研

究认为，通俗地讲，当一个家庭遇到事情时谁说了

算、谁拍板，说了算的那个人就是家庭权力的拥有
者。[2](P206)权力的分配，即使在家庭这个微观环境中也

足以造成社会分化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所以夫妻

权力模式不仅是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的议题，更是女

性主义学者敏感的话题。[3]研究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
响因素，在理论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两性家庭权力

差异的根源，丰富家庭社会学、性别学及婚姻家庭关
系研究的相关理论，在实践上有利于我们树立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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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the family are the ultimate manifestation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is paper reviews existing literature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and examines factors influencing marit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3rd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in Fujia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marit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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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亲近互动和平等交换的信心，促进家庭和社会的

和谐。
1960 年，Robert Blood 和 Donald Wolfe 最先在

《丈夫与妻子：动态的婚姻生活》（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一书中研究
了婚姻关系中的夫妻权力，认为其涉及丈夫的职业

选择、妻子是否外出工作、买汽车、买房子、人寿保
险、闲暇安排、看病选医生和每周食品开销由谁决定
等八个项目，并提出了资源假设理论，该理论认为夫

妻间的相对权力来自双方个人的相对资源，即配偶

中的哪一位有较丰富的资源（如教育、收入、职业训
练等）可提供，就能取得婚姻中的较多权力。[4]此后，

与资源假设理论有关的研究除了比较配偶的经济资

源[5]之外，还包括对配偶的健康资源、心理资源以及
社会资源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如 Lazarus, Folkman的
研究认为比较健康的配偶在婚姻关系中会拥有权力

优势，而解决问题的技能和社交技能可以增强个体

对社会互动的控制力。[6]Nyman认为个人在家庭中权
力的大小受到夫妻两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程度、两
人的教育程度差距、社会地位、文化规范等因素所影
响。[7]概言之，资源决定论的研究在鼓励人们视配偶

的个人权力依赖其资源优势及对家庭的贡献，而非

全靠社会角色及期待的观念上有重要影响，但他们

的研究也遭到不少严厉的批评。
对资源决定论的最大挑战来自文化决定论 /文

化规范论（又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父权制理论），该

理论更强调夫妻的角色分工及其家庭所处的社会环

境（如男权文化、当地的性别规范和一般社会准则
等）对夫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 Greenhalgh对东亚
地区的研究发现，在传统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规范

下，纵使女性也承担了提供家庭经济的工作，她在家

庭中的权力地位却没有获得明显的提升。[8]从社会性
别角度看，传统的性别分工赋予男女就业不同的意

义，男人就业往往被视为养家，而女人就业则被认为

部分为自己，因而在个人资源的计算上，妻子的经济

资源被大打折扣，[9][10]这种男权文化阻碍了就业妇女

将其经济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权力。[11][12][13]Liat Kulik和
Haia Zuckerman Bareli的研究表明，如果传统的性别
角色态度占优势，妻子拥有的资源对婚姻权力关系

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她拥有大量资源，她仍然

接受关于婚姻关系的传统规范，[14][15][16]只有当性别角

色平等的态度占主导地位时，谁拥有资源优势，方可

拥有权力优势。
国内关于夫妻权力的研究，由于对夫妻权力的

界定和测量指标各不相同，因此在讨论具体问题时

难免呈现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就夫妻权力的性别
分配来看，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夫妻权力分

布仍更多地倾向于男子，男子更多地掌握家庭事务

决策权；[17][18]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夫妻共同决

策极为普遍，城市夫妇间已达到两性平权，但妻子对

家庭收入的管理权、支配权及决策权均略大于丈夫，
[19][20][21][22] 而农村家庭中的实权大多在丈夫手里；[23]还

有的研究发现，妻子在日常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高

于丈夫，而在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上其权力天枰则更

多地向丈夫倾斜；[24] 王金玲对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也认为，在

不同的权力区间内，家庭成员所拥有 /占有的权力
多少强弱不尽相同，就家庭权力的性别划分而言，今

天中国大陆的家庭权力分布的性别格局仍明显表现

为男强女弱、男多女少，呈现出鲜明的男权特色，但
男权和女权也有着不同的权力区间及占有量和控制

度，如妻权倾向于日常家庭开支决策和夫妻性生活

实现，凸显家庭个人 /私人事务领域；夫权倾向于家
庭重大事务决策，凸显家庭整体 /公共事务领域。[25]

就夫妻权力的解释分析来看，Parish 和 Farrer
的定量研究将妻子的家庭决策权与其收入联系起来

看，发现妻子的收入有助于提高其决策权，但这种相

关性仅局限于购买大件物品上。[26]郑丹丹使用第二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结果表

明,狭义的资源理论和社会性别视角都没有得到家
庭权力自我评价这一分析维度的支持，家庭日常开

支决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日常生活事件对于

家庭权力自我评价的影响高于所谓的家庭重大决

策，而个人事务对家庭权力自我评价的影响非常小。
[27]徐安琪使用同样资料并以家庭实权作为中介变量

的一项路径分析研究结果则认为, 个人消费自由权
指标对家庭地位满意度有较大的直接影响, 故而总
影响也显著大于日常经济支配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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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美国经济学家 Becker关于家庭分工的理论，夫妻分工有利于提高夫妻合作的效率，那么，夫妻间谁较多地承担某方面

家务，谁就比较熟悉那方面的工作，因而说话就更有分量。参见：Becker, Gary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以往的研究多将家庭权力（尤其是家庭决策权）

同妇女的家庭地位相联系，而妻子承担较多的家务

劳动也被视为女性家庭地位较低的指标或影响因素

之一。[28]但是左际平通过对北京城区 39对处于就业
年龄段的夫妇的访谈结果发现大部分家庭中妻子虽

然仍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但家庭决策

权却大于丈夫，因此提出了用“劳动者
权力说”（亦称“权责一致”理论①）来解
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即无论是夫

还是妻，其权力大小与他们参与家务

劳动的程度成正比，换句话说，谁家务

做得多、操心多，谁的决策权就大。她
认为，与发达国家的个人本位家庭相

比较，中国城市家庭中夫妻的交换不

是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直接交换，

而是通过为家里做贡献的间接方式来实现，因此家

务劳动上的差距对夫妻来说不见得意味着不平等，

因此家务劳动也能成为家庭决策权的来源。[11]

上述研究成果都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夫妻权力的

研究，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的家庭不
仅经历着市场经济改革浪潮的渗透，还深受传统文

化规范的影响，显然单一的理论很难说明复杂的中

国家庭权力状况，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方较发达地

区，资源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发展中国家则更多

地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13]那么不同个体、不同家
庭、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权力有何差异？这些差异是
否如资源假设理论所言是由资源的差异所引起？还

是如文化决定论所言是由性别文化所决定？家务劳

动的付出能否有助于个人家庭权力的获得？本研究

将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调查主卷的

福建省数据作为依据，以个人在家庭中拥有的不同

权力以及家庭实权这一综合评价指标为因变量，以

性别、家庭因素（如婚龄、孩子数、夫妻互动关系）、文
化规范（城乡地区、个人受教育程度）、以及对家庭的
贡献（经济贡献、家务劳动贡献）作为自变量，建立回
归模型，在此基础上，还将再加入性别与教育程度、

经济贡献和家务劳动、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经济贡
献和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对照

模型，来共同探讨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本文预测模

型见图 1：

二、数据和变量介绍
本研究资料来自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福建省的个人调查主卷数据，通过对全省城乡和性

别结构的加权，并选取了有婚姻关系（婚姻状况为

“已婚”）的有效个案共 1751人。这些受访者的基本
情况如下：男性 902人，占 51.5%。女性 849人，占
48.5%；城镇居民 971 人，占 55.5%。农村居民 780
人，占 44.5%；年龄最小者 22岁，年龄最大者 65岁，
平均年龄为 44.8岁。从整体年龄分布来看，35岁及
以下者占 25.6%，36至 45岁者占 23.7%，46岁至 55
岁者占 29.7%，56岁及以上者占 21.0%；从受教育情
况看来，小学文化及以下者占 31.4%，初中文化程度
占 32.0%，高中文化程度占 13.7%，中专 /中技文化
程度占 7.7%，大专程度占 8.9%，大学本科程度者占
5.6%，研究生文化程度者占 0.7%。总体来看，受访者
的男女比例相当，地区分布均衡，年龄结构分布合

理，数据有一定代表性。
本研究所涉及的夫妻权力包括六个分项指标和

一个“家庭实权”综合指标，其中分项指标包括询问
受访者在“家庭日常开支、购买大件商品 /大型农机
具、买房 /盖房、从事生产 /经营、投资 /贷款、孩子

图 1 夫妻权力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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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 :主成份。

旋转法 :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表中已删除系数小于 0.5的因子负载值。

②为了将家庭权力转换为区间测量水平，便于下一步的回归分析，笔者针对男女受访者对六项家庭事务决定权和对家庭实

权的不同回答（问卷中的原始答案为：丈夫、共同商量、妻子）进行重新定义和赋值，规则如下：如果受访者为男性，则答案分

别修正为丈夫 =自己（赋值 3分）、共同商量（赋值 2分）、妻子 =配偶（赋值 1分）；如果受访者为女性，则答案分别修正为丈

夫 =配偶（赋值 1分）、共同商量（赋值 2分）、妻子 =自己（赋值 3分）。此外，自变量中的“家务劳动谁承担更多”和“经济贡

献谁贡献最大”（问卷中的原始答案也是丈夫、共同商量、妻子）也用同样的处理方法来重新赋值。

升学 /择校”六项事务的决定上，夫妻通常以谁的意
见为主？通过对不同选项的重新赋值，②将这些家务

决定权指标转变为区间测量水平，使得分值越高，表

示个人权力越大，即用 1分表示自己在该项上的权
力最低（即决定权属于配偶）；用 2分表示自己在该
项目上的权力中等（即决定权属于双方共同商量）；

用 3分表示自己在该项上的权力最高（即决定权属
于自己）。我们采用 KMO和 Bartlett方法来检验这些
题项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得到 KMO值为
0.814，说明题项间的共同因素很多，且 Bartlett球形
度检验的 sig值为 0，达到显著水平，因此这些题项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我们对这些变量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提取公因素，并删除掉系数小于 0.5的小载荷
量变量，再经过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得
到了两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变量的共同

性质，分别命名为“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和“家庭日
常事务决定权”。其中“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主要包
括投资 /贷款、买房 /盖房、购买大件商品 /大型农
机具、从事生产 /经营四项权力；而“家庭日常事务
决定权”主要包括家庭日常开支和孩子升学 /择校
的决定权。（见表 1）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涉及性别（虚拟变量，男性为

1、女性为 0）、婚龄（截至到 2010 年的该段婚姻年
数）、孩子数量以及夫妻互动关系（主要询问“配偶在
重要的事情上征求您的意见”、“您想做的事情得到
配偶的支持”以及“配偶倾听您的心事和烦恼”的程
度，我们用分值越高表示得到配偶的重视、尊重和支
持越多，同样通过因子分析来降维，得到了一个因子

并将其命名为“夫妻互动因子”）；反映文化规范的受
教育程度（从高到底分别赋值 1至 8分，1为不识字
或识字很少、2为小学、3为初中、4为高中、5为中专
/中技、6为大专、7为大学本科、8为研究生）和地区
变量（虚拟变量，城镇为 1、农村为 0）；以及个体对家
庭的家务贡献和经济贡献（分数越高，表示个人对家

务劳动或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1表示此项由“配偶
承担”、2表示双方贡献“差不多”、3表示此项由“自
己承担”）。
三、研究结果
为了检验我们先前的假设，我们分别将家庭重

大事务决定权、日常事务决定权和家庭实权作为因
变量，将个人的性别，反映家庭状况的婚龄、孩子数
和夫妻互动因子，反映文化规范的地区变量和个人

教育程度，以及个人对家庭的经

济贡献和家务贡献作为自变量放

入回归模型中，得到了表 4中的
模型 1、模型 3、模型 5三个模型，
其 判 定 系 数 分 别 是 31.8% 、
12.4%、16.7%。与此同时，考虑到
如果将教育程度、经济贡献和家
务劳动都看作个人能对家庭有所

贡献的某种资源的话，那么就不

得不考虑它们三者的交互作用和

影响，或者说，我们要进一步回答

下列的问题：即在经济贡献相同

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付出越多者

表 1 夫妻权力的因子分析

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 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 提取公因子方差

投资 /贷款权 .888 .788
买房 /盖房权 .863 .747
购买大件商品权 .839 .705
从事生意 /经营权 .821 .683
家庭日常开支权 .839 .739
孩子升学 /择校权 .722 .622
特征值 3.073 1.211
解释的方差 50.794% 20.611% 7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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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P≤0.1, ** P≤0.05,*** P≤0.01, **** P≤0.001。

表 2 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是否能获得更高的家庭权力？当经济贡献相同的情

况下，文化程度对两性夫妻权力的影响有何不同？当

文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付出越多能否得

到更多的权力？基于这些假设，我们建立了三个对照

模型（模型 2、模型 4、模型 6），即分别加入了经济贡
献与家务劳动、教育程度与经济贡献、教育程度与家
务劳动，以及性别与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作为控制

变量，所得模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 32.5%、12.4%、
17.9%。（见表 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男主外，女主内”且夫权大
于妻权仍是不争的事实，男性在家庭实权尤其是家

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上都拥有显著的优势，而女性则

较男性掌握更多的日常家务决定权。描述性分析结
果也显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认为男性拥有家庭

实权的比例皆大大超过认为女性拥有家庭实权的比

例，如城市受访者中 32.4%的人和农村受访者中
46.6%的人都认为丈夫更有家庭实权，而城市受访
者中 11.2%的人和农村受访者中的 15.4%的人认为

妻子更有家庭实

权。从家庭结构来
看，婚龄越长即结

婚越久的人，其家

庭重大事务决定权

也相应提高，婚龄

的长度意味着一个

人家庭生活经历的

累积程度，婚龄越

长的人，经历的家

庭事务也越多，逐

渐丰富的家庭生活

经验和阅历将使其

对家中的重大事务

有更多的话语权和

掌控感；但是孩子

的数量则会对个人

的家庭实权有负向

影响，即家庭实权

随孩子数量的增多

而下降，中国的家

庭传统往往以孩子

为中心，有孩子的

人在做家庭决策时

会更多地考虑其子

女的态度或意见，

孩子数量越多，做

决策时需要顾及的

家庭成员就越多，

因此势必会削弱其

重大事务决定权 日常家务决定权 家庭实权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男性为 1） .638****
(.319)

1.238****
(.619)

- .668****
(- .333)

- .659****
(- .328)

.126**
(.087)

.277*
(.192)

家庭因素：

婚龄
.007**
(.077)

.008***
(.090)

- .005
(- .059)

- .005
(- .055)

.003
(.047)

.004**
(.061)

孩子数
- .013
(- .012)

- .013
（- .012)

.034
(.032)

.037
(.035)

- .065***
(- .087)

- .065***
(- .088)

夫妻互动因子
.052**
(.051)

.046*
(.045)

.036
(.035)

.035
(.034)

.020
(.028)

.012
(.017)

文化规范：

地区（城镇为 1） - .143**
(- .071)

- .143**
(- .071)

- .048
(- .024)

- .047
(- .024)

- .075**
(- .052)

- .070*
(- .048)

教育程度
- .002
(- .003)

.249***
(.402)

.051**
(.082)

.098
(.158)

.000
(.000)

- .037
(- .084)

对家庭的贡献：

经济贡献
.292****
(.255)

.443****
(.387)

.186****
(.162)

.270**
(.235)

.216****
(.263)

.368****
(.449)

家务劳动
- .034 (- .
031)

.296**
(.268)

.162****
(.146)

.133
(.120)

- .075***
(- .096)

.033
(.042)

交互作用：

经济贡献 *家务劳动 - .058
(- .100)

.002
(.004)

- .091****
(- .216)

教育程度 *经济贡献 - .016
(- .074)

- .028
(- .127)

.006
(.037)

教育程度 *家务劳动 - .065**
(- .278)

.006
(.025)

.024
(.146)

性别 *教育程度 - .172***
(- .364)

- .004
(- .008)

- .035
(- .105)

常量 - .894**** - 1.982**** - .451** - .589 1.730**** 1.420****
N 1187 1187 1187 1187 1669 1669
Adjusted R2 31.8% 32.5% 12.4% 12.4% 16.7% 17.9%
F值 70.044 48.598 22.082 14.931 42.721 3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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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实权；夫妻互动因子对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有

一般的影响，一个人越是能够得到配偶的尊重、支持
和倾听，则在家庭重大事务决策上受到配偶的重视

会越大，因此其决定权也越强，但是夫妻互动关系对

个人的家庭实权以及日常事务决定权并没有影响。
地区的性别文化规范对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有

一定影响，不管是在原始模型还是对照模型中，我们

都可以看到城市地区的家庭成员在家庭实权和重大

事务决定权方面都弱于农村地区，即城市家庭成员

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家庭某项事务上能完全由一人

做主，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城镇中认为“夫妻实权差
不多”的比例（56.4%）远大于农村地区的此项比例
（38.6%），可见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呈现出更明显
的平权特点。而从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模型 3显
示，教育程度的提高确实有助于增加个人的家庭日

常事务决定权，这个结果似乎与资源假设理论相吻

合，即家庭当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在子女教育和

家务开支方面更有说话权；但是当我们加入了性别

和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后，却发现教育程度对家庭

日常事务决定权并不再有影响，而是对家庭重大事

务决定权有较强的影响，如模型 2所示，我们由此获
得进一步的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将获得更大

的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但对于男性而言却未必如

此。许传新等人的研究认为学历对妇女家庭事务的
决策权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越

平等，并且在日常家庭事务方面，学历越高，决策权

越向妻子偏移。[29]我们的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由
于传统的性别文化规范是支持丈夫（男性）拥有家庭

统治权的，而社会各阶层在接受现代教育方面多半

是不平衡的，平等的婚姻观念只有在受过高等教育

的阶层中容易产生，因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能

从现代教育中获得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性别意识及必

要能力，从而拥有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教育程度

越高的男性，能接受现代教育中倡导两性平等的性

别观念，也更有可能放弃传统文化赋予男性主宰家

庭重大事务的传统观念和权力，将更多的家庭权力

让渡于家中的女性来共同决策。描述性分析结果表
明，城镇中认为“丈夫”更有家庭实权的比例
（32.4%）小于农村地区的此项比例（46.0%），可见城

镇居民的夫权明显小于农村居民的夫权，这与城市

家庭接受更多的现代教育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
说，接受教育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即一方面代

表着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的多寡而对其家庭事

务决策权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教育又能对一个人的

性别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能

促进个人获得性别平等意识，从而影响其家庭权力

结果。
从个人对家庭的付出和贡献来看，所有的模型

都显示，个人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显著影响其在家庭

中的各种权力，可见资源假设理论对于处在市场经

济时代的中国家庭而言有很强的解释力。此外，已有
的研究认为承担较多家务并不一定是妇女缺乏资源

和权力的标志，家庭中权力与义务、责任之间常常呈
现正相关关系，对家庭事务更操心、付出更多，或服
务贡献更大的一方，拥有家庭权力的概率也更大些。
[11][28]根据权责一致理论的假设，我们将家务劳动也看

作个人对家庭的一种贡献和付出，并考察经济贡献

与家务劳动的交互作用、经济贡献与教育程度的交
互作用以及教育程度与家务劳动的交互作用对夫妻

权力的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家务劳动对家庭
权力的影响及其关系明显要比经济贡献复杂得多。
首先，在模型 3中，我们看到家务劳动能大大提
高个人对家庭日常事务的决定权，这似乎符合权责

一致理论的假设，但在模型 4中添加了交互项以后，
家务劳动对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的影响则随之消

失，可见之前的影响并不具有真正意义。当我们将男
性样本和女性样本单独做分析时，发现对女性而言，

家务劳动确实可以促进其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模

型解释方差为 8.5%，标准系数为 0.157，显著性为
0.000），但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其权力的影响并
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进一步证实了左际平的研究结

论，在“男高女低”的传统家庭中，丈夫的资源主要来
自其经济贡献，而妻子则可以更多地从家务劳动中

获取。[11]鉴于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获得权力的影

响和作用不同，我们尚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判定家

务劳动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个人的家庭权力。其次，
模型 2在控制了所有因素的交互项之后发现，经济
贡献越多者、教育程度越高者、以及家务劳动越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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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以拥有更多的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也就是说

对家庭经济贡献越多的人、文化程度越高的人以及
从事越多家务的人都能对家庭重大事务有更多的决

定权，可见资源假设理论和权责一致理论都有相当

的解释力。但是教育程度和家务劳动的交互项对家
庭重大事务决定权的影响却为负向（我们用相关分

析发现家务劳动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在 99%置信水
平上为弱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 0.140，说明教育程
度越高者所做的家务越少），如果夫妻的教育程度相

同，那么谁做的家务劳动越多，则在家庭重大事务上

的决定权越小。最后，模型 5显示家务劳动越多者的
家庭实权越小，但在模型 6中加入了交互项之后，家
务劳动对家庭实权的原始关系随之消失，但经济贡

献的积极影响至始至终都不变，且经济贡献与家务

劳动的交互项对家庭实权则呈现较强的负向影响，

可见家务劳动对家庭实权的消极影响是以经济贡献

为中介变量的。我们用相关分析发现家务劳动与经
济贡献的关系在 99%置信水平上为显著负相关（相
关系数为 - 0.619），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家务劳动
本身削弱了个人的家庭实权，而是因为从事家务劳

动越多的人往往是在经济贡献上处于弱势的人，因

而很难获得家庭实权。总体而言，家务劳动或许更像
是原本处于资源弱势的一方争取权力的一种不得已

的方式，但其换来的权力是有限的，也并非能带来真

正意义上的家庭实权的增长（如模型 6中在控制了
其他变量后，家务劳动对家庭实权的影响并不显

著）。
四、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福建

省数据为定量研究资料，着重探讨了夫妻权力关系

的影响因素。首先，资源假设理论不论在城市还是在
农村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经济贡献对家庭各

项权力的影响十分显著。第二，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
周期对夫妻权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结婚时

间越久的人对家庭重大事务的决定权越大，而另一

方面家庭实权又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降低。第
三，文化规范对夫妻权力的影响因地区和性别不同

而具有不同效应，就地区文化而言，城市家庭的权力

分配更趋于平权模式；就个人文化而言，接受现代教

育能提高个人的平权意识，女性通过受教育可以获

得更多的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相应地，男性受教育

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让渡传统性别文化所赋予他

的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可见文化教育可以通过对

两性夫妻权力发挥各不相同的作用来最终推进性别

平等的实现。第四，在控制其他交互作用的影响下，
家务劳动作为一种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促进家庭权力的获得，如帮助个体获得家庭

重大事务决定权，女性能够通过家务劳动获得更多

的家庭日常事务决定权，但如果是教育程度相同或

是对家庭经济贡献相同的人，其承担家务劳动越多

反倒会是权力削弱的表现。相对于经济贡献而言，家
务劳动对夫妻权力的影响更为微妙，且未必能带来

家庭实权的增加。
有学者反对物化的家庭权力观，[27] 但本文认为

在市场经济全面渗透到家庭内部的今天，加上我们

所普遍接受的平等的婚姻观念的作用，恐怕很难将

地位的获取同资源的占有及权力的分配分割开来。
尽管已有的研究认为，重大事务决定权与女性的家

庭地位满意度评价并无显著相关，[28] 但在研究女性

相对于男性而言的家庭地位时，我们仍然要考量女

性与男性在家庭中权力的分享和决策的平等程度，

因为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只能加深夫妻间的隔阂，使

彼此间的交换信心破损或丧失彼此亲近的基础。就
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妇女的家庭地位各有差异，

但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是世界性问题，通过上述分

析我们认为，女性要提高家庭地位和实现家庭中的

男女平等，根本出路还要依靠文化教育和经济地位

的提高。
不可否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以及两性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全面平等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

大趋势，是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成就在家庭关系

上的最直接体现。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今天中国女性
有很高的婚姻家庭地位和作用的结论，“只是将今天
的女性与过去的女性相比”，我们“还要看到表面的
平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结构”。[30](P571)虽然过半数的

家庭能以夫妻共同商量的方式处理各项家庭事务尤

其是家里的大事，但总体而言，男性主掌重大事务决

定权，女性主管家庭日常琐事仍是不争的事实。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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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曾从市场的角度指出了存在于家庭策略和理性选

择背后的不平等结构：现有的家庭性别分工也与“市
场本能地排斥劳动力成本较高（生儿育女、家庭负担
重）的女性（主要是中老年女性），以致她们只能把更

多的时间投入家务”有关。[13]男性主导家庭实权的现

状与男性在经济及其他资源上明显优于女性不无关

系。本研究表明，尽管家务劳动可以获得某些家庭事
务决策权，但在教育程度或经济贡献相同的情况下，

家务劳动越多者的权力则反而更弱，这再一次说明

了在如今大多数夫妻经济收入和教育程度相当的家

庭中，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却依然是权

力上弱者的事实，女性以家务劳动为资源的投入和

付出换来的权力只集中于家庭日常事务上，且并不

意味着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可以获得真

正的家庭实权，由此可见传统性别观念和文化规范

对两性夫妻权力关系的影响之深。
夫妻关系是家庭权力的核心，稳定的婚姻秩序

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尽管拥有权力
越大者并非表明其对家庭地位越满意，也并非说明

更幸福，但夫妻间争取必要的权力和维护权力的平

衡是促进家庭和谐和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中国家
庭中夫妻权力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本文的定量

研究仅从宏观层面上探讨夫妻权力分配的制约因

素，但作为微观层面上的夫妻关系可能存在隐性的

或潜在的权力规则并非是定量研究所能触及的，因

此还需要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来丰富和深化定量研究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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